
2014 年， 时任仪陇县人民检察院检委

会专职委员、 民事行政科科长汪世钧在仪

陇县金城镇状元社区走访时， 社区干部反

映辖区有个孩子的监护人意外去世， 孩子

只能投靠邻居。 社区干部询问检察院能否

帮助解决孩子的生活问题。

仪陇检察院根据当事方特别是孩子的

意愿， 协调有关部门依法指定了孩子的邻

居作为监护人。

一名儿童的监护问题解决了， 在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时， 仪陇县检察院

第一次把这个群体称为“事实孤儿”。 检察

院工作人员发现， 类似的事实上无人抚养

的未成年人在仪陇并非孤例。

仪陇县的事实孤儿主要有 4类：

一是父亲死亡、 母亲失踪的未成年人；

二是被遗弃后有人收养， 收养时没有

报警也没有办理收养手续， 收养人死亡后，

难以证明收养人与孩子的关系， 根据当时

的政策， 这些孩子不能被认定为孤儿；

三是父母一方死亡， 在世父或母正在

服刑的未成年人；

四是父母一方死亡， 另一方患有精神

病或其他严重疾病丧失劳动能力。

其中， 第一类情形在事实孤儿成因中

占到约 70%。

仪陇县是四川省南充市的革命老区，

山多林密。 改革开放后， 仪陇县更成为劳

务输出大县， 每年输出劳动力达 20 余万

人。

“仪陇的青壮年外出打工， 多数会迎

娶外地媳妇。” 据仪陇县民政局的工作人员

介绍， 一旦丈夫遭遇变故去世， 有些外地

媳妇会一走了之， 丢下的孩子有的投亲靠

友， 也有的无依无靠。

事实孤儿的救助难点也在于此———他

们的母亲可能还在世， 并非真正意义上的

孤儿， 民政部门当时并不能按孤儿政策救

助， 一般会通过低保、 临时救助、 建档立

卡等方式对孩子进行帮扶， 保障标准相对

较低。

仪陇检察院和县民政局分析认为， 我

国对孤儿有比较完善的救济制度， 从法律

层面确认事实孤儿的孤儿身份， 是这些孩

子能享受国家福利保障的唯一有效路径。

但是， 事实孤儿一般没有监护人或监

护人文化程度低， 对相关福利政策和法律

不了解， 也没有诉讼能力， 因此很多事实

孤儿放弃了国家救济。

17 岁的田静出生两天便被丢在路边，

被仪陇县日兴镇村民捡回家后收养。 养父

去世后， 田静与奶奶相依为命。 为了让田

静得到国家救济， 奶奶跑了很多次民政局。

“那几年跑了很多次民政局， 除了要

提供田静父亲的死亡证明外， 还需要拿到

法院宣告她母亲失踪的判决书。” 这位 70

多岁的老人没有读过书， 在她看来， “做

这些事真比登天还难。”

第一次提出“事实孤儿”

汪世钧在第一次帮扶事实孤儿后不久即退休，

接力棒在仪陇县人民检察院民行科三任相关负责

人马浩钦、 覃燕、 刘歆之间传递， 在南充市、 仪

陇县两级检察机关和地方政府部门的支持下， 继

续对事实孤儿救助进行探索。

由于当时全国范围内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

鉴， 仪陇县人民检察院研究认为， 可通过检察机

关支持起诉和督促行政机关履职的职能， 开展事

实孤儿司法救助。

对符合诉讼条件的事实孤儿， 由检察院支持

他们向法院提起诉讼， 通过法院依法宣告其父或

母失踪， 确认其孤儿身份获得救助； 对不符合诉

讼条件又确有生活困难的， 促请民政、 教育、 卫

生、 扶贫等部门履行社会救助职责。

度门镇 15岁的事实孤儿冯晓斌就是在检察机

关的支持下， 向仪陇县人民法院申请母亲为失踪

人。

晓斌两岁时母亲离家出走， 父亲在他 7 岁时

患重病去世， 靠着爷爷奶奶养猪、 在山林修剪树

木把他拉扯大。 现实生活中， 晓斌已有 8 年无父

母养育， 但是由于母亲是离家出走尚存于世， 晓

斌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孤儿” 的范畴。

最终， 仪陇县人民法院在发出寻找下落不明

人公告 3 个月后， 宣告晓斌的母亲为失踪人。 晓

斌得以被确认为孤儿， 得到国家救助。

类似情况的还有小宝。 小宝是四川省南充市

仪陇县一名普通高中生， 2001 年， 他出生在四川

省南充市仪陇县五福镇筏子村， 母亲患有精神疾

病， 父亲在外地打工。 小宝两岁多时， 母亲带着

妹妹去镇上买药， 却一去不回， 下落不明。

2012 年 3 月， 小宝的父亲因患白血病离开了

人世， 只留下年幼的小宝和年迈的爷爷生活。 随

着爷爷的年龄增长， 小宝家的经济情况越来越困

难。 要申请孤儿救助金， 除了要提供父亲的死亡

证明， 还需要法院宣告母亲失踪。 “家里没钱，

我也没文化， 这么复杂的事情， 爷孙两个一点办

法也没有。” 爷爷感慨道。

2014 年， 仪陇县人民检察院干警在办案中了

解到小宝的遭遇。 2016 年， 仪陇县检察院支持小

宝提起诉讼。 法院宣告其母失踪后， 小宝的孤儿

身份得到了确认， 每月领取到了 900元的救助金。

“从法律层面确认孤儿身份， 是‘事实孤儿’

享受国家福利保障的唯一有效途径。 但由于这些

孩子无监护人或监护人文化程度低， 对相关福利

政策和法律不了解， 很多人错过了国家救济。” 仪

陇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唐蔚说， “随

着摸排工作的深入， 我们意识到开展‘事实孤儿’

司法救助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萌生出运用检

察职能、 通过司法途径帮助‘事实孤儿’ 的想

法。”

仪陇县检察院还联合多部门， 对全县 57 个乡

镇 883 个行政村的“事实孤儿” 进行排查。 截至

目前， 已排查出“事实孤儿” 218 名， 并根据具

体情况分类实施救助。

仪陇县人民检察院的这一做法得到了上级机

关的高度肯定， 陆续在南充市、 四川省形成示范

效应。

2018 年 11 月， 国家相关领导批示， 责成民

政部组织调研组到包括四川省在内的 6 个省份调

研事实孤儿帮扶工作。

今年 7月，民政部、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共

青团中央等 12个中央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

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

经过 5 年多的探索， 一项源于一线基层实践

探索的事实孤儿救助制度在全国开花———全国范

围内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制度将于明年 1 月

实施， 50 万名事实孤儿将从中受益， 可领取生活

保障补贴。

“请求法院宣告我母亲为失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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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生活之困 亟待内心关爱

“事实孤儿”心理救助尚属法律空白
有些孩子父母一方死亡、 一方失踪， 有的是父母一方死亡、 一方服刑， 有的则是父母一方死亡、 一方重病。 因形式上不符合孤儿认定条件， 享

受不到国家福利保障， 生活陷入困境。 这些孩子被称为 “事实孤儿”。

四川省仪陇县的退休检察官汪世钧没有想到， 2014 年在社区走访中帮助一名没有监护人的孩子， 间接推动了我国约 50 万名事实孤儿有了国家

制度层面上的生活保障。

但在解决了事实孤儿的基本生活问题的情况下， 孩子们的心理健康也亟待干预或重建。

保障制度的实施让事实孤儿的基本

生活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但是他们的心

理健康亟待干预或重建。

仪陇县检察院也在和民政、 法院、

社会组织等部门、 机构探索帮助事实孤

儿健康成长的新模式， 为他们撑起一片

“心灵晴空”。

“解决了生存和生活问题， 如何帮

助他们恢复和保持心理健康摆在了大家

面前。” 唐蔚告诉记者， 作为走在事实

孤儿救助工作最前头的部门， 这是目前

最迫切解决的难题。

唐蔚说： “事实孤儿多是遭遇了家

庭变故， 此前长期属于‘未被关注的群

体’， 多多少少都有些心理问题， 其中

有一些即将成年， 在他们走上社会之

前， 需要有个健康的心理。”

记者在度门镇采访时， 冯晓斌一直

低着头， 不敢大声说话。

“我幺姑也叫冯燕！” 南充市人民

检察院女检察官冯雁在纸上给晓斌留下

了手机号码， 打算以后经常来帮扶， 冯

晓斌看到检察官的姓名忽然欢快地说，

眼眸闪亮。

“是吗？ 这么投缘！” 女检察官也

很高兴。

“但我幺姑的燕是小燕子的燕。 她

说过年要来看我。” 冯晓斌低下了头，

小声回答。

冯雁告诉记者， 父母或其中一方长

期缺失、 缺位给孩子的心理造成了极大

影响， 这些孩子对家庭、 父爱和母爱的

渴望非常强烈， 后天的心理干预和救助

措施应当及时介入。

此前， 仪陇县人民检察院成立了

“护苗人” 司法救助志愿者服务队， 发

动志愿者在每年儿童节、 春节期间， 深

入乡村调查走访， 为事实孤儿送去书

籍、 玩具、 牛奶等礼物。

检察院还联合社会组织发起“红伞

计划”， 对有心理障碍、 人格缺陷的事

实孤儿， 组织专业人士开展有针对性的

心理咨询和心理疏导。

然而， 在检察机关看来， 这些工作

可能还是不够的。

“这只是权宜之计。” 唐蔚认为，

心理救助并非检察机关所长， 也不是主

责工作， 需要专业机构和专业力量加

入。

尽管 《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 中要求， 将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 发挥共青团、 妇联等

群团组织的社会动员优势， 引入专业社

会组织和青少年事务社工， 为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提供心理抚慰和关爱， 努力培

养孩子健康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 但目

前事实孤儿心理救助在法律层面中尚属

空白。

唐蔚表示， 从仪陇县的实践经验

看， 事实孤儿心理救助工作还比较松

散、 持续性不足， 需要国家通过立法明

确哪些部门、 哪些力量承担事实孤儿心

理救助的责任和工作， 建立立体救助体

系， “让每一个孩子都有所养、 有所

学、 有所望。”

（文中田静 、 冯晓斌 、 小宝 、 冯

燕 、 冯雁均为化名 综合整理自新华

社、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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